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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8月11日

雲林縣衛生局編印

110年度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第1次小組會議議程
1、 會議開始
2、 主席致詞
3、 各單位工作報告
（1） 衛生局
（2）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 警察局
（4） 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
（5） 消防局

（6） 動植物防疫所
4、 委員指導

5、 提案討論
6、 臨時動議
7、 主席結論
8、 散會

各 單 位 工 作 報 告

110年度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第1次小組會議

衛生局工作報告
（110年1月至110年6月）

一、新住民婦幼健康
(一)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針對新婚之外籍與大陸配偶，提供一般健康指導與生育保健指導，1-6月建卡管理18人。
(二)110年1至6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新住民懷孕婦女未納健保產前檢查

	減免項目
	新住民懷孕婦女未納健保產前檢查補助

	
	申請個案數(人)
	產前檢查案次數

	大陸配偶
	4
	8

	外籍配偶
	11
	30

	合計
	15
	38


二、出生性別比之宣導

	年度

SRB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1-6月

	雲林縣
	1.062
	1.154
	1.084
	1.071
	1.029

	全國
	1.076
	1.069
	1.077
	1.080
	1.073


  (一)106~110年雲林縣與全國SRB比較

     資料來源:出生通報系統

  (二)運用出生通報系統即時監測轄區醫療院所及接生者之出生性別比。

  (三)監測轄區院所有無疑似不當宣傳「性別篩選服務相關廣告」，未發現有違規廣告案件。

  (四)辦理縮小出生性別差距之民眾宣導活動，共辦理17場次，計733人次參加(男性293人占40%、女性440人占60%)。

三、癌症篩檢

	項目
	篩檢人數
	確診個案
	宣導場次
	宣導人次

	
	
	
	
	男
	女
	合計

	子宮頸癌防治
	23,836
	15
	91
	2,433
	2,913
	5,346

	乳癌防治
	7,428
	31
	90
	2,380
	2,872
	5,252


	項目
	篩檢人數
	確診個案
	宣導場次
	宣導人次

	
	男
	女
	
	
	男
	女
	合計

	大腸癌防治
	9,030
	11,082
	585
	90
	2,380
	2,872
	5,252

	口腔癌防治
	6,796
	546
	166
	90
	2,380
	2,872
	5,252

	
	4,917
(高危險群：嚼檳或吸菸)
	458
(高危險群：嚼檳或吸菸)
	
	
	
	
	


四、青少年性健康促進
    110年1-4月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成果總表

	編號
	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

方式
	宣導對象
	宣導

地點
	參加人數
	合計
	備註

	
	
	
	
	
	
	男
	女
	
	

	1
	1/8
	1.YA!長大真好2.認識性騷擾
	講座
	學生
	東和國小
	25
	29
	54
	

	2
	2/22
	青少年性健康宣導
	講座
	學生
	元長國中活動中心
	41
	35
	76
	

	3
	3/2
	青少年性教育-與愛同行
	講座
	學生
	潮厝國小
	17
	23
	40
	

	4
	3/5
	青少年性健康宣導
	講座
	一般民眾
	雅方小吃
	78
	12
	90
	

	5
	3/9
	青春幸福有一套-健康避孕
	講座
	學生
	東勢國中
	16
	10
	26
	

	6
	3/10
	青少年性健康宣導
	講座
	學生
	二崙國中
	0
	55
	55
	

	7
	3/12
	長大真好，身體自主權
	講座
	學生
	崙豐國小
	30
	44
	74
	

	8
	3/15
	青少年性教育宣導
	講座
	學生
	東仁國中
	205
	145
	350
	

	9
	3/16
	長大真好，身體自主權
	講座
	學生
	尚德國小
	31
	22
	53
	

	10
	3/18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講座
	學生
	莿桐國小視聽教室
	35
	28
	63
	

	11
	3/18
	愛的叮嚀
	講座
	學生
	中興國小
	16
	14
	30
	

	12
	3/18
	真愛要學習-幸福e學園網站介紹
	講座
	學生
	吳厝國小
	29
	34
	63
	

	13
	3/21
	青少年性健康宣導
	講座
	一般民眾
	彰基雲林分院
	35
	65
	100
	

	14
	3/22
	青少年性健康宣導
	講座
	青少年家長
	西螺鎮公所
	6
	12
	18
	

	15
	3/23
	認識青春期
	講座
	學生
	水燦林國小
	185
	125
	310
	

	16
	3/24
	青少年談性10原則
	講座
	青少年家長
	臺西派出所
	9
	5
	14
	

	17
	3/24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講座
	學生
	麥寮中學圖書館
	0
	60
	60
	

	18
	3/24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講座
	義工
	二崙衛生所
	2
	18
	20
	

	19
	3/25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講座
	學生
	大德商工
	30
	0
	30
	

	20
	3/25
	暑期防墮胎潮宣導
	講座
	學生
	土庫國中禮堂
	0
	90
	90
	

	21
	3/26
	談青少年性關係及身體自主權
	講座
	學生
	水林國中
	96
	98
	194
	

	22
	4/7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講座
	學生
	僑和國小多功能教室
	28
	23
	51
	

	23
	4/11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
	講座
	青少年家長
	二崙衛生所
	96
	104
	200
	

	合計
	
	
	
	
	
	1010
	1051
	2061
	


五、建構性別友善醫療環境
(1) 針對女性常見疾病（例：女性更年期、婦癌篩檢及乳房疾病等），積極督導轄內各醫院，整合相關診療科別並成立單一窗口，設立女性整合性門診。
(2) 目前轄內設立「女性整合性門診」之醫院如附表，期能提供婦女友善之就醫環境，進而降低女性延遲就診機率。
雲林縣轄內設置「女性整合性門診」之醫院
	名稱
	診療科別
	電話
	地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
	綜合科
	5323911
	斗六市雲林路2段579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綜合科
	5332121
	斗六市莊敬路345號

	安生醫院
	內、外、婦產科
	5353955
	斗六市永樂街120號

	洪揚醫院
	內、外、婦產、家醫、骨科
	5323039
	斗六市文化路138號

	天主教中華道明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安醫院
	內、婦產、泌尿、眼、復健科
	5952688
	斗南鎮文昌路110號

	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
	綜合科
	6337333
	虎尾鎮新生路74號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
	綜合科
	6330002
	虎尾鎮興中里15鄰興中360號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院
	綜合科
	5871111
	西螺鎮新豐里市場南路375號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綜合科
	7837901
	北港鎮新德路123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綜合科
	6915151
	麥寮鄉中興村工業路1500號


六、推廣性別友善愛滋宣導

 (一)現況分析—數據
    本縣截至110年6月底累計存活愛滋感染者計663人，其中男性591人，女72人(男女性別比約9：1)；其中女性感染者72人中，因注射藥癮感染共47人(占65%)，因不安全性行為感染25人(占35%)。男性感染者中以不安全性行為感染為主要感染危險因子，108年占83%，109年占88%，110年占100%，有逐年上升趨勢，預防因不安全性行為感染愛滋病毒為目前重要的防治課題。
(二)愛滋病防治策略:
  1.強化藥癮愛滋女性個案處遇服務:以全人照護觀點規劃「醫療」、「戒癮」、「生活技能」、「生殖健康」等四大層面，積極關懷女性個案的懷孕狀況及就醫服務，並鼓勵加入減害計畫。
  2.預防母子垂直感染之問題:提供並監測孕婦愛滋免費篩檢服務。
  3.篩檢與諮詢管道:於愛滋指定醫院、衛生所設置匿名篩檢點，透過各式衛教宣導安全性行為，正確使用保險套之重要性，避免性病、愛滋病感染。
  4.本縣設置保險套自動販賣機共22台，地點涵蓋各鄉鎮市衛生所、藥局、醫院、學校及公園等，增進保險套取得便利性，防範性病、愛滋病傳播。統計110年1月至6月共發放保險套3,390個。
  5.推動愛滋病毒篩檢與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計畫：針對性病、愛滋病個案之配偶、性伴侶，轉介至本縣執行機構(若瑟醫院)進行篩檢諮詢，評估適用性後加入計畫，透過服用預防性抗愛滋病毒藥物，避免感染。
  6.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辦理「在家愛滋自我篩檢」計畫，提供愛滋病毒自我篩檢試劑，協助不願暴露身份之愛滋病毒易感族群或感染者之接觸者，了解自身感染狀態，且可在家自行進行愛滋病毒檢測。民眾需先支付新台幣200元購買試劑，在家完成自我篩檢，無論檢驗結果為陽性或陰性，均可依包裝指示至計畫專屬網頁(https://hiva.cdc.gov.tw/oraltest/)完成檢驗結果登錄，將核發免費試劑電子兌換券1張，該兌換券可自用或轉贈親友使用。本縣分別於虎尾同心公園及斗六社口旅客服務中心設置篩檢試劑自動販賣機，民眾可前往購買，或上網訂購於便利超商取貨付款;另亦可向各鄉鎮市衛生所洽詢購買。若民眾在家自我篩檢發現是陽性，可以就近到衛生局(所)或愛滋病指定醫院進一步確認檢驗，衛生局也提供篩檢諮詢及篩檢陽性個案轉介、陪伴就醫等服務。
(三)衛教宣導活動:
    本(110)年度1-5月進行性病、愛滋病防治宣導，加強固定性伴侶、安全性行為及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之重要觀念。6月起因COVID-19疫情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進入三級警戒，配合中央政策，暫緩辦理相關活動，後續俟疫情穩定後，再行趕辦。
	宣導對象
	宣導場次
	受益人次

	一般民眾、婦女團體、機關行號、營業衛生業者、同志族群、新住民等
	220
	12,448

	高危險族群(包含藥癮者、八大行業業者、性工作者、中輟生等)
	182
	1,139

	校園宣導
	76
	8,155

	總計
	478
	21,742


(四) 
提供各族群愛滋病防治素材，請各單位自行下載善加利用。

路徑: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專業版     (https://www.cdc.gov.tw/rwd/professional) >首頁 >傳染病介紹 >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毒)感染 > 宣導素材。
七、心理衛生業務
(1) 110年1至6月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心理諮商服務共計705人次(去年同期638人次)。
(2) 
性別：男性207人次、女性498人次(去年同期男性235人次，女性403人次)。
(3) 個案來源：以「本人／家屬主動求助」最多(597位)，其次為「衛生所轉介」(93人次)。
(4) 求助問題人次如下表:

	1
自我了解
	2
人生意義
	3
學習困擾
	4
升學進修
	5
就業問題
	6
人際關係
	7
伴侶關係
	8
情緒困擾
	9
生活調適
	10
工作壓力
	11
婚姻調適
	12
家庭困擾

	99
	52
	49
	30
	23
	97
	58
	214
	117
	49
	50
	114

	7%
	4%
	3%
	2%
	2%
	7%
	4%
	15%
	8%
	3%
	3%
	8%

	13
親子關係
	14
創傷經驗調適
	15
身體不適症狀
	16
性困擾
	17
經濟困擾
	18
官司訴訟
	19
網路成癮
	20
喝酒行為
	21
藥癮
	22
心理或精神困擾
	23
其他
	

	157
	44
	42
	11
	26
	4
	7
	0
	9
	175
	15
	

	11%
	3%
	3%
	1%
	2%
	0%
	0%
	0%
	1%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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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工作報告

                                     （110年1月至110年6月）

壹、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服務案件統計：

1、 家庭暴力案件統計及多元服務

(1) 通報件數及服務次數
	統計
期程
	通報件數
	諮詢
協談
	庇護安置
	陪同報案、偵訊、出庭
	經濟扶助
	法律扶助
	目睹服務
	聲請保護令
	其他
	總計

	110.01-110.06
	2,197
	20,892
	149
	99
	210
	75
	97
	42
	1,078
	22,642

	109.01-109.06
	2,016
	19,717
	69
	168
	197
	107
	125
	51
	1,041
	21,475


(2) 案件類型(人數)×被害人性別
	案件類型

統計期程
	親密關係暴力
	非親密關係案件
	兒少保護
	老人虐待
	被害

人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小計

	110.01-110.06
	176
	667
	269
	286
	122
	99
	100
	123
	1,842

	109.01-109.06
	130
	665
	238
	261
	103
	109
	66
	102
	1,674


(3) 本期受理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64人次，計新台幣99萬6,287元整，其中緊急生活扶助費用17人次，計新台幣61萬7,892元；房屋租金費用4人次計新台幣10萬2,000元；醫療費用12人次計新台幣6萬3,239元;庇護安置費用20人次計新台幣5萬5,156元;心理諮商費用10人次計新台幣10萬8,000元；律師費用1人次計新台幣5萬元。另申請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新住民家庭暴力或性侵害被害人，本期通譯服務費補助2人次，計新台幣1,624元。
(4) 委託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辦理本府駐雲林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本期提供社會福利服務（支持性會談、討論安全計畫、通報、轉介社會資源及其他與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有關之服務）1,061人次、陪同出庭209人次、法律服務（含法令解說、司法程序說明、保護令等相關撰狀填寫）798人次、保護令撤回案件及諮詢服務105人次、網絡聯繫372人次及其他相關服務612人次，共計服務3,157人次。
(5) 委託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雲林分事務所辦理家庭暴力多元處遇委託方案，本期提供諮詢協談6,335人次、目睹兒少服務51人次、協助子女問題36人次及其他相關服務368人次（法律扶助、經濟補助、陪同出庭、請保護令等），總計受益計6,790次。
(6) 委託雲林縣百日草希望家庭協會、財團法人亞洲大學辦理「雲林縣家庭暴力相對人處遇服務」，本期提供本縣家暴相對人訪視服務(含面談、電訪、家訪)2,076人次，保護令陪同出庭10人次、法律服務(含家庭暴力防治解說、開庭程序說明、保護令實質意義)23人次，提供個別心理諮商1人次、就業16人次、其他扶助41人次、夫妻會談16人次、暫時安置2人。
(7) 委託社團法人雲林縣婦女保護會辦理「雲林縣家庭暴力防治緊急庇護家園安置業務」，提供本縣家庭暴力及其子女緊急庇護安置，共計15床，本期共安置33人次，566天次。
(8) 本期親密伴侶暴力部份，通報來源為社政單位共有53件，親密伴侶暴力危險評估表使用52件，TIPVDA使用率98％；通報來源為113保護專線90件，親密伴侶暴力危險評估表使用90件，TIPVDA使用率100％。
(9) 推動本縣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本期已召開6次家暴事件跨機構危險評估會議，並針對逐次會議列管之案件持續追蹤，新增提案討論9案，共計已討論153案次，6月份持續列管案件為7案。
(10) 保護令案件申請遠距視訊審訊本期申請人數2件，實際使用1件。
二、性侵害案件統計及多元服務

(1) 被害人數×年齡分布
	統計
期程
	未滿12歲以前
	12-18歲未滿
	18-24歲未滿
	24-30歲未滿
	30-40歲未滿
	40-50歲未滿
	50歲
以上
	被害
人數

	110.01-110.06
	8
	40
	5
	5
	7
	7
	3
	75

	109.01-109.06
	12
	55
	9
	9
	14
	9
	1
	109


(2) 服務次數
	統計
期程
	諮詢
協談
	庇護
安置
	陪同報
案、出庭
	驗傷診療
	經濟扶助
	就業服務
	其他
扶助
	總計

	110.01-110.06
	3,455
	15
	147
	32
	31
	22
	118
	3,820

	109.01-109.06
	3,172
	7
	153
	36
	29
	13
	178
	3,588


(3) 本期受理性侵害被害人補助56人次，計新台幣44萬8,067元整，其中律師費用補助6人次計新台幣21萬1,000元；醫療費用補助42人次計新台幣5萬7,475元；心理諮商費用5人次計新台幣6萬元；緊急生活扶助3人次計新台幣11萬9,592元。
三、性騷擾服務案件統計
(1) 性騷擾案件統計：本期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共7案：其中成立案件為6案。
(2) 多元服務：提供本縣性騷擾被害人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總服務案量人數計8人，共計8人次受益。
四、律師諮詢服務

110年度聘請2名義務律師，輪流於一樓諮商室提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兒童少年保護個案義務律師諮詢服務，時間為每星期五下午2點30分至4點30分，本期諮詢案件數計53人次。其中提供本國籍非原住民諮詢服務40人次、本國籍原住民1人次、外國籍(大陸籍、印尼籍、越南籍、泰國籍等)12人次。

貳、宣導活動及查核：    
1、 結合本府建設處舉辦之「維護公共安全聯合稽查」活動，於本期假雲林20鄉鎮進行兒少酒品、檳榔防治及性侵害防治宣導，計12家次受益。
2、 結合本縣警察局舉辦之「全縣性擴大臨檢」活動，本期假斗六地區進行兒少酒品、檳榔、性侵害、性騷擾防治等宣導，受益人次約14家次。
3、 性騷擾實地查核、聯合稽查執行內容如下：

（1） 實地查核：由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科針對轄內社會福利機構及團體進行性騷擾防治措施輔導及查核，稽查機構及團體性騷擾防治措施建置及公開揭示之執行成效；並於查核現場輔導機構及團體訂定性騷擾防治相關措施及公開揭示，協助張貼海報且拍照建檔，共計查核13家。
（2） 宣導活動：本期無。
110年度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第1次小組會議

警察局工作報告

（110年1月至110年6月）

1、 家庭暴力防治
（1） 本期110年1月至6月計受理家暴案件1,653件，較去年同期增加205件。
1、 以被害人國籍分析，其中本國籍非原住民增加205件較多。
2、 以被害人性別分析，其中男性被害人增加133件、女性被害人增加72件。
◎被害人國籍
	      國籍
 期別
	本國籍
	港澳
大陸
	印尼
	泰國
	越南
	菲律賓
	柬埔寨
	合計

	
	非原住民
	原住民
	
	
	
	
	
	
	

	本期
	1,569
	8
	24
	11
	1
	37
	3
	0
	1,653

	去年同期
	1,364
	10
	26
	11
	0
	36
	1
	0
	1,448

	增減數
	+205
	-2
	-2
	+0
	+1
	+1
	+2
	+0
	+205


◎被害人性別
	              性別      
    期別
	受暴對象

	
	男
	女
	合計

	本期
	557
	1,096
	1,653

	去年同期
	424
	1,024
	1,448

	增減數
	+133
	+72
	+205


（2） 本期協助被害人聲請保護令317件，較去年同期增加15件；執行保護令257件，較去年同期減少75件；辦理違反保護令罪69件，與去年同期減少18件。
	            類別
  期別
	聲請保護令
	執行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

	本期
	317
	257
	69

	去年同期
	302
	332
	87

	增減數
	+15
	-75
	-18


（3） 本期本局婦幼警察隊為加強執行「家暴被害人訪視工作」，以電話訪談、家庭拜訪等方式，關心訪視被害人，除就避免再次受暴之作法對其說明外，並提供各項求助與橫向聯繫之管道。本期總計關心被害人181人次。
2、 性侵害防治
（1） 「性侵害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針對有再犯之虞的加害人通知至警察機關報到。本縣迄今（110年6月30日）符合登記報到規定之加害人共計152名，其中在監、治療5名，暫不予評估外，計有147名列管，均已完成登記報到。

（2） 本期配合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實施社區監控事宜，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規定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2項第2款規定辦理有關性侵害加害人保護管束及查訪約制事宜，本期計1,116人次。

（3） 本期受理性侵害案件68件，較去年同期減少19件；移送49件，較去年同期減少11件；調查未成案19件，較去年同期減少8件；另為避免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因重複陳述案情，致心理再度受創，實施「減少性侵害案件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本期計有33件33人會同社會處社工員與檢察官、法官聯繫後順利完成減述作業。較去年同期45件45人減少12件12人；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案件計13件，較去年同期減少6件。
（4） 前揭受理件數本期較去年同期減少，主因係各網絡夥伴持續加強對社會大眾教育宣導，使民眾對性侵害犯罪之認識，學習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及自我保護正確觀念，致性侵害案減少。
	     類別
期別
	受理
通報
	調查
未成案
	移送
件數
	減述
件數
	§15-1案件

	本期
	68
	19
	49
	33
	13

	去年同期
	87
	27
	60
	45
	19

	增減數
	-19
	-8
	-11
	-12
	-6


3、 性騷擾防治
（1） 本期受理性騷擾事(案)件計10件，去年同期11件，減少1件。依其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行為方式態樣分析如下：
	年齡、性別分析
	總數
	18歲未滿
	18–未滿30歲
	30–未滿40歲
	40–未滿50歲
	50–未滿65歲
	65歲以上
	不詳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加害人
	10
	0
	0
	1
	0
	2
	0
	0
	1
	4
	0
	2
	0
	0
	0
	9
	1

	被害人
	10
	0
	0
	0
	3
	0
	5
	0
	1
	1
	0
	0
	0
	0
	0
	1
	9


	教育程度
	總數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不詳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加害人
	10
	0
	0
	2
	0
	5
	0
	2
	0
	0
	1
	0
	0
	0
	0
	0
	0
	9
	1

	被害人
	10
	0
	0
	0
	0
	0
	3
	1
	4
	0
	0
	0
	2
	0
	0
	0
	0
	1
	9


	行為方式態樣分析
	總數
	羞辱、貶抑、敵意或騷擾的言詞或態度(如：開黃腔、緊盯對方胸部、羞辱他人身材或打扮等)
	跟蹤、尾隨、不受歡迎追求
	毛手毛腳、掀裙子
	偷窺偷拍
	展示或傳
閱色情圖
片、影音
或騷擾文
字
	曝露隱私處
	趁機親吻、擁抱或觸摸胸、臀或其他身體隱私部位偷窺偷拍
	其他

	件數
	10
	2
	0
	1
	0
	0
	0
	6
	1


	發生

地點
	合計
	私人
住所
	飯店
旅館
	餐廳
	百貨公司商場賣場
	休閒娛樂場所
KTV
	宗教場所 
	醫療院所
	校園
	補習班
	馬路
	計程車
	辦公場所

	件數
	10
	3
	0
	0
	1
	0
	0
	1
	0
	0
	1
	0
	4


（2） 本期受理性騷擾事(案)件計10件，分析如下：

1. 案類及行為態樣部分：觸摸被害人身體隱私部位6件最多，佔60%。
2. 兩造關係部分：陌生關係性騷擾4件最多，佔40%。
3. 性別部分：加害人10人，男性佔9人最多，佔90%。被害人10人，女性佔9人最多，佔90%。
4. 教育程度部分：加害人國中學歷5人最多，佔50%;被害人高中學歷5人最多，佔50%。
5. 發生地點部分：發生於辦公場所4件最多，佔40%。
以上受理性騷擾事(案)件經審其通報、調查及辦理期限均符合規定，並移(函)送相關單位辦理。
4、 婦女權益保護措施與婦幼宣導
（1） 本期對於勤務指揮中心110報案系統受理之家暴或其他婦幼案件，均由婦幼警察隊追蹤複查，除了解第一線執行勤務單位，對於婦幼案件處理流程，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之外，並立即對被害人予以關心，若遇有相關諮詢事項均予妥善解決或轉介，本期計追蹤複查698件。
（2） 本局持續至各級學校、社區辦理「兒童保護及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宣導，期使民眾在發生危險之際懂得自我保護之要領，本期總計宣導32場次，受益人數6,373人次（其中男性3,324人、女性3,049人）。
110年度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第1次小組會議

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工作報告

（110年1月至110年6月）

1、 109年受理職場性騷擾案件處理表
	受理日期
	被申訴人
	申訴人
	事由
	處理情形

	109.1.7
	ok便利商店
	張○瑜
	疑似遭顧客性騷擾案
	公司內部已處理，員工未提出申訴，決議結案。

	109.3.13
	口湖全聯店
	蘇○雯
	疑似遭顧客性騷擾案
	公司內部已處理，員工未提出申訴，決議結案。

	109.7.31
	御花園汽車旅館
	徐○涵
	疑似遭主管性騷擾
	經協調和解，辦理撤案。

	109.8.18
	金全盛公司
	呂○琴
	疑似遭主管性騷擾
	本案經評議依法裁處。

	109.9.2
	大豐燿有限公司
	柯○芬
	疑似員工間性騷擾
	本案經評議未違反法令。

	109.10.30
	陳昆逢
	依○
	疑似遭雇主性騷擾
	本案目前尚在訴訟中，依法先行暫停審議。

	109.11.05
	吉宏興業有限公司
	謝○珍
	疑似遭其他公司員工性騷擾
	列入110年第第1次評議會。


2、 110年度預計辦理6場次宣導研習會活動，進行防制就業歧視及性騷擾防治宣導，並搭配本府大型活動如51登山健行、就業徵才活動設攤宣導，尊重職場多元性別，及友善職場的概念。

3、 110年搭配勞基法令檢查及輔導，組成勞動行動輔導團，至轄內較大型事業單位，進行勞基法令及性騷擾防治等勞動條件業務輔導，目前已完成7家輔導。

110年度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第1次小組會議

消防局工作報告

（110年1月至110年6月）

1、 概況分析:
（1） 109年消防人力員額配置-男:女為409:42，性別比約為9:1。
（2） 109年義消人員人數-男:女為1192:344，性別比約為8:2。
（3） 110年1-6月本縣火災事故人員死亡人數為男性2人。
（4） 110年1-6月本縣火災事故人員受傷人數為0人。
（5） 110年1-6月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為0。
2、 策進作為:
    本縣消防人員人數係呈現逐年遞增走向，性別以男性居多，大致維持在男女比9:1。本局推動性別平等作為:
（1） 今年度災害防救演習實施計畫納入性別影響評估，強化女性於防救災組織之角色。

（2） 公有建物性別友善空間規劃-哺集乳室建置、新建廳舍規畫女性空間。

（3） 職前講習安排性別主流化意識宣導。

110年度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第1次小組會議

動植物防疫所工作報告

（110年1月至110年6月）

雲林縣110年調查畜牧場生物安全獸醫師多元計畫工作報告

1、 目的：
（1） 藉由畜牧場生物安全防疫工作，調查目前雲林縣各畜牧場所聘用之獸醫師(佐)參與及協助各項防疫工作情形。
（2）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獸醫師管理系統料，截至110年3月登記於雲林縣執業獸醫師(佐)累計有208人，其中女性獸醫師(佐)為43人，比例約為4.83：1。目前雲林縣並無畜牧場聘用女性獸醫師統計資料，期望藉由本計畫鼓勵畜牧場多聘用女性獸醫師(佐)。
（3） 追求性別平等參與畜牧場生物安全等防疫工作，提高經濟動物效益，阻絕疫病的發生，保障動物健康及肉品無藥物殘留。
2、 依據：110年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建構動物防疫及畜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畫。

3、 執行方式：

（1） 疫病監測:本所依計畫辦理畜牧場採樣、訪視，建立早期預警及逆向追蹤查核制度，畜牧場第一時間經由聘用的獸醫師(佐)作疾病初判診治，如遇重大疾病或法定傳染病則迅速回報本所，依傳染病防治條例作現場處置，並回報中央疫病即時概況以防止疫病擴散。
（2） 輔導畜牧場生物安全措施: 人員進出畜牧場應更換場內專用靴子和衣服（或著拋棄式防護衣），並定期清潔消毒專用靴子；嚴格禁止非場內人員及車輛如動物運輸車輛、化製車、飼料車及其司機等進入場內；車輛須進出場內時，應經過嚴密清潔消毒。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亦應避免涉足其他偶蹄類動物飼養場所、肉品市場及屠宰場。宣導業者勿至疫區國家動物飼養場參訪。
4、 調查期程：自110年1月–6月。
5、 受調查對象及人數(場數):

（1） 對象:畜牧場。

（2） 人數(場數):抽樣調查畜牧場100場(聘任獸醫師性別比例:男:女＝5:1)。

提 案 討 論
110年度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第1次小組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衛生局
案由：有關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工作小組秘書單位輪替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
1、 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工作小組秘書單位，負責工作小組會議召開、發放會議通知、彙整各局處工作報告與撰寫會議紀錄及發函等。

2、 開會時間為每年5月及11月各召開1次工作小組會議。

辦法：
1、 建議由各單位輪流接任秘書單位，輪替任期：1年。

2、 輪替順序：由各單位代表現場抽籤決定。
3、 輔導機制：由現任秘書單位協助接任單位相關作業事項及流程，提供諮詢協助。

決議：
臨 時 動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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